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妥瑞氏症學生營養品費用補助實施計畫
一、目的：為照顧本市患有妥瑞氏症之兒童，以減輕家庭負擔照顧病童生活，爰運用新賀斯公司捐「北市患有妥瑞氏兒童之用」25萬元民間捐款，及「妥瑞氏小朋友營養基金」25萬元，辦理本補助計畫，以活化民間捐款使用效益。

二、辦理時程：
 （一）自99年6月起至該筆民間捐款用罄止。

 （二）於每年9月1日至12月31日內受理申請。
三、補助對象：設籍本市12歲以下，就讀於本市公私立國小或幼托園所患有妥瑞氏症之兒童。
四、補助項目：補助營養品購買費用（含維生素B群、維生素E、魚油、鈣、鎂、卵磷脂及銀杏等營養品）。
五、補助額度：每人每年以申請1次為限，一般戶最高補助新台幣4,000元，中低收入戶最高補助新臺幣5,000元，低收入戶最高補助新台幣6,000元。
六、申請流程： 
	申請方式
	檢附文件

	（一）請學生就讀學校（含幼托園所）先代為向本局提出申請，由本局進行審核。
	申請表

醫師診斷證明

存摺封面影本

	（二）待本局金額核定後，由學校（含幼托園所）代為轉知申購買營養品
	

	（三）檢附購買營養品品名單據，向本局辦理核銷撥款。
	營養品品名單據


七、應備文件：

 (一)申請書1份

 (二)診斷證明書1份

 (三)存摺封面影本1份

八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